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修

订）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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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7_9E_E5_B8_82_E4_c80_304036.htm 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苏州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修订）的通知苏府

〔2007〕124号各市、区人民政府，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

区、太仓港口管委会；市各委办局，各直属单位： 《苏州市

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修订）已经市政府第74次常务会

议讨论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苏州市人民政府 

二○○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苏州市户籍准入登记暂行办法（修

订） 第一条 为适应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根据国家和省

政府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全市

范围内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性质，凡居民在我市登记

的户口，统称为“居民户口”。 第三条 在本市申请户口迁移

实行条件准入制。凡在本市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

生活来源基本条件的人员，要求将户口从外市迁入本市市区

和县级市或从本市县级市迁往市区的，经有关部门受理，符

合本办法的准予迁入。在迁入地无直系亲属的18周岁以下人

员，不予准迁。凡迁入人员需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相关政策，

违反规定超生的必须经市人口计生部门核准。 在本市市区或

县级市范围内申请迁移的，实行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

条件的准入登记制度。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合法固定住所是指

：申请迁移人在本市居住房屋属于自己的产权房屋或租住属

公有产权并领取使用权证的房屋。 本办法所称稳定职业或生

活来源是指：申请迁移人在本市通过合法手续取得的各类工

作，且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一定的经济来



源，包括退休人员退休工资等其他合法的社会保障，人均收

入不低于苏州市最低生活保障线。 第五条 下列人员户口准入

，由市或县级市人事局受理： （一）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 （二）在国外、境外取

得学位的留学人员； （三）具有中级职称或本科学历，且年

龄男性40周岁以下、女性35周岁以下的专业技术和治理人员

； （四）被单位合法聘用（经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备案并办

理特聘工作证），连续工作满2年以上，同时段交纳社保、医

保、公积金，具有大专或中专学历且年龄在30周岁以下，并

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人员. （五）按照毕业生就业政策，接收

安置的毕业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及苏州市生源的大中专

毕业生； （六）因家庭实际困难需要照顾父母、配偶而调动

的在职干部及符合随迁条件的配偶和未成年或待业未婚子女

； （七）需人事局审批准入的其他人员； 上述（一）至（三

）项人员除本人户口准迁外，答应其配偶及未成年或待业未

婚子女随迁。 第六条 下列人员户口准入，由市或县级市劳动

和社会保障局受理： （一）因家庭实际困难需要照顾父母、

配偶而调动的在职职工及符合随迁条件的配偶和未成年或待

业未婚子女； （二）生产急需，经考核符合要求引进的技术

、治理人员； （三）按照毕业生就业政策，接收安置毕业的

苏州市生源技（职）校毕业生； （四）往届技（职）校毕业

生被单位合法录用，参加社保、医保、公积金，年龄在30周

岁以下，工作满2年，并拥有合法固定住所的； （五）需劳

动和社会保障局审批准入的其他人员。 第七条 下列人员户口

准入，由公安机关受理： （一）在市区个人投资实收资本人

民币100万元以上，并合法经营3年以上，或近3年累计纳税人



民币20万元以上，按规定参加社保3年以上，并拥有合法固定

住所的人员，答应其本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整户迁入； 

（二）购买市区成套商品住房75平方米以上，取得房屋所有

权证3年以上，且被单位合法聘录用3年以上，按规定参加社

保3年以上，具有合法稳定经济收入的，答应其本人、配偶及

其未成年子女整户迁入； （三）购买市区成套商品住房75平

方米以上，取得房屋所有权证3年以上，在市区经商、兴办企

业3年以上，近3年累计纳税5万元以上，按规定参加社保3年

以上，答应其本人、配偶及其未成年子女整户迁入； （四）

投靠父亲或母亲的未成年子女； （五）结婚后需投靠的外市

无业城镇或农村配偶； （六）需投靠子女的城镇退休（无业

）父母或农村男60周岁、女50周岁以上的父母； （七）符合

准入迁移后的人员申请父母投靠的，需自迁入后满5年以上方

可提出投靠子女申请迁移，且迁入后人均住房面积和生活保

障水平不低于苏州市最低标准； （八）需公安机关审批准入

的其他人员。 第八条 凡被本市各类院校录取的本市籍学生，

入学时不再迁移户口，被外地院校录取的，答应不迁户口的

可不迁，均待其毕业后根据分配去向直接将户口迁往工作单

位所在地或实际居住地。被本市各类院校录取的外市籍学生

，户口迁移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凡本办法第五

至第七条中所涉及的年龄、工作年限、投资纳税金额或购房

面积，各县级市可根据本地实际确定。 第十条 凡涉及国家指

令性计划安置的人员，由相关部门按国家有关政策办理。 第

十一条 本市居民在市区范围内的户口迁移和农民子女出生、

录取学生办理的迁移登记，只作户籍变更登记，不与经济利

益挂钩，如涉及经济、土地分配和计划生育等问题的，按国



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 凡提出申请要求的人员，应根据

申请的理由，提供相应的证实材料。提供证实材料要求由相

关受理部门公示。凡以虚假证实材料骗取户口的，注销其已

迁入的户口退还原籍，并依照国家相关法规作出处理。 第十

三条 经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批准迁入苏州市区或县级

市的人员，统一凭《调动人员情况登记表》至迁入地公安分

局或县级市公安局开具《户口准予迁入证实》；经公安机关

批准的，由公安分局或县级市公安局开具《户口准予迁入证

实》；当年大中专以上毕业生，凭加盖市或县级市人事部门

专用章的《户口迁移证》至迁入地公安派出所办理落户手续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苏州市户籍准入

登记暂行办法》（苏府〔2003〕67号）同时废止。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